
 

★命題與審題注意事項★ 

1. 請標抬頭：｢嘉義縣立昇平國中 112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  段考  年級  科試題｣。 

2. 若試題超過兩頁，請在下方處標明背面尚有題目，並請出題老師注意題數與難易度編排。 

3. 數學及自然科題目卷請預留學生計算空間。 

4. 請務必盡早完成命題，並確實進行審題，以減少錯誤發生。 

1、     年級   科目:__________________  

2、審題結果：請命題老師完成命題後，交與審題、複審教師審題，以確認題目無誤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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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是否電腦讀卡? □是  □否 

※請命題老師將審題完的【題目＋答案卷】及本通知單送至教務組，謝謝您! 


